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请

示办理工作办法》的通知 

发布时间：2022-12-20 

国知办发保字〔2022〕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为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请示办理工作，提高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办理

质量，制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请示办理工作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执行。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6日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请示办理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做好知识产权行政保

护业务指导，规范专利、商标、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请示

办理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办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请示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下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对涉及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案

件定性等方面确属疑难复杂和业务指导职能范围内的问题，经本级研究难以作出决定的，应

当向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请示。 

第四条 案件请示办理意见是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具体适用的细化解释，应当与

法律基本原则、精神保持一致。 

第五条 对于案件请示问题，下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先行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指南、标准、批复意见，国

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等，仍难以作出决定的，再行请示。 

第六条 案件请示应当遵循逐级请示原则。对重大紧急的突发案件，下级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需要越级请示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七条 案件请示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请示文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案件基本情况； 

（二）需要请示的具体问题； 

（三）争议焦点及倾向性意见； 

（四）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有案卷材料的，可制作并附送案卷复制件。 

第八条 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请示的，应当在案件调查终结前报送。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报送案件请示的，

应当通过综合办公系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 

第十条 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收到案件请示材料后应即进行审查，对于符合请示条

件的，根据案件情况指派相关业务部门办理；认为不符合请示条件的，应当退回并说明理由；

认为请示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要求报送部门补送或者重新报送。 

第十一条 对于案件请示问题，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曾作出过规定、明确过意见或

者针对有关部门作过答复的，应当告知报送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意见和答复办理。 

第十二条 承办部门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案件请示。承办人应当认真审查请示内容和案

卷材料，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题，提出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分管领导审

批。承办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 案件请示内容涉及本单位其他部门业务的，承办部门应当商请有关部门共

同研究，或者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必要时可以征求立法、司法等单位意见或者组织专家咨询。 



第十四条 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案件请示应当及时办理并答复。对因意见不统一、

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等原因不能在结案期限届满之前答复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 

第十五条 根据案件请示情况，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书面、电话等方式答

复。如有必要，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将书面答复抄送其他相关部门。以电话答复方式

答复的，应当做好记录。 

第十六条 案件请示办理意见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对于案件已经

办结并且不涉密的办理意见，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调整公开属性。 

第十七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的案件请示，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可以反复适用的，以局发文答复并抄送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

产权局，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办理类似案件或者处理类似问题，应当参照适用。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对案件请示形成

书面办理意见的，应当一并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十九条 对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办理意见，下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实

际贯彻执行，并应当在案件办结一个月内将案件办理结果报送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因特

殊原因不能执行的，应当书面报告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办案机关和各相关人员在案件请示办理工作中应

当严格遵守保密工作规定。 

第二十一条 故意隐瞒、歪曲事实或者因重大过失错报漏报重要事实或者情节，导致

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作出错误办理意见，并因此产生损害后果的，下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相关办理意见及时予

以更正。 

第二十二条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办理案件请示工作应当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突出质量导向，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法治化水平。 

第二十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及时更新相关办理意见，便于各级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查阅。 

第二十四条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办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单位就知

识产权相关案件来函的，可以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出所： 

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2022年 12月 20日付け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12/20/art_75_180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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